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职称评审方案

根据《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6]77 号）以

及《关于广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

实施意见》（粤教人〔2017〕5 号）等文件精神，我院制定了《广东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办法》并上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教育厅备案。为做好 2018 年职称评审工作，结

合学校实际，制订本评审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职称评聘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职称评审制度的建设、

评委会的组建、评审工作方案的审定和岗位聘用等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挂靠在人事处），办公室由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学

生工作处、质量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

各项具体工作。

二、评审程序

职称评审按照个人申报、二级部门资格审查与材料公示、部门推

荐、学校资格审查与材料公示、通讯评议、学科组评审、评委会评审、

评审结果公示、报备与发证等程序进行。

（一） 个人申报

个人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申报要求提交本人任现职以来

的教科研以及人才培养工作业绩成果申报材料。

（二） 二级部门推荐



1．资格审查。各二级部门申报材料审核小组对申报人所提交申

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核查，对申报人员是否达到所申报专业

技术职称申报条件进行审核。

2．评议推荐。各二级部门专业技术职称推荐小组对申报者的师

德师风、教学科研业绩及其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贡献进行审

核评议，按要求进行推荐。

（三）学校审查与公示

学校职称申报审查小组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查后在校内进行公示7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进入下一评审环节。

（四）通讯评议

学校统一聘请不少于 3 名校外正高级职称同行专家对申报我校

评委会评审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进行学术评议，学术评议结合申

报人的论文代表作和业绩资料进行评价。校外同行的学术评议结论将

作为当年学科组评议的重要参考。

（五） 学科组评审

1.学科组在对申报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充分评议的基础上，通过对

申报人的学术水平和工作实绩进行投票表决。

2.申报教师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需在学科组进行答辩。

（六） 评委会评审

学校评委会对申报人的申报材料进行认真查阅，听取各学科组评

审意见和结果，听取相关列席部门对申报人员的具体评价意见，在充

分评议的基础上，评委会委员根据各学科组评审结果和学校设置的评



审指标，进行独立投票，差额评审。

（七） 评审结果公示

评委会评审通过人员在学校校园网公示 7 个工作日。

（八） 报备与发证

按上级部门的要求和程序办理。

三、进度安排

时间 内容 负责部门

9月底前 组织申报 人事处、二级部门

10月底前 材料审核、评前公示 相关职能部门

11月底前 通信评审、学科组评审 学科组

12月 15 日前 评委会评审 评委会

12月底前 评审结果公示并报备 人事处、纪检监察处

四、评审计划

根据学校岗位设置情况及人员聘任情况，2018 年计划评审正高

级职称 6人，副高级职称 18人，中级职称 36人，初级职称 10人。


